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N01 

項目名稱 學生成績之計算、繳交及更正作業 

承辦單位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註冊組 

作業程序說明 一、檢視相關之法規，將最新規定彙整，於相關會議報告，或於期

初公告中說明。 

二、印製成績冊 

(一)開學第 1 週，依據班級課程資料，列印各課程期初暫時成績

冊，送交授課教師。 

(二)選課結束後 2 週~3 週，依據學生加退選結果列印各課程正

式成績冊，並送交授課教師。 

三、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在職狀況調查及實習成績送達 

(一)生輔組與各產學合作企業調查學生實習在職狀況。 

(二)期中考結束後 1 週，請企業送交實習成績，於第 16 週催收。 

(三)在第 17 週轉交企業實習成績予各授課教師。 

四、隨期末考命題通知(第 14 週左右)，附最新成績冊(註記休退學

之學生)送各課程授課教師，請教師於期末考後規定期限內，

繳交或登錄成績完畢。 

五、依據扣考名單(生輔組提供)通知各課程授教師。 

六、送交學期成績通知 

(一)各課程授課教師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成績上網登錄學生成

績，或至本校繳交成績冊正本。 

(二)教師列印登錄之成績，成績冊自行保存影本，送交正本至本

校。 

(三)期末考後 3 日起，以電話或 e-mail 提醒各課程授課教師送

交學期成績。 

(四)期末考後 2~3 週內，彙整各課程成績，統計列印學業成績不

及格退學名冊，提交教務會議審議。 

七、寄發學期成績單，提醒學生申請複查成績之期限及相關規定。 

八、學生申請複查學期成績 

(一)學生可收到學期成績單後一個月內，到校申請複查成績。 

(二)教師交由本組代登錄之成績若有錯誤時，需填寫更正報告書

送請簽核。 

(三)教師登錄成績若有錯誤時，需填寫學生成績更正申請書(教

師用)，送交教務會議審議，並須到場說明更正原因。 



(四)若經會議審議通過或簽核同意更正成績，於校務資訊系統中

更正成績，並重新印製學期成績單。 

九、列印學業成績之各項統計報表，相關資料整理歸檔。 

控制重點 一、 檢視最新法規：定期檢視相關公文、法規，定期更新。 

二、 檢核成績冊：成績冊名單正確性，確認學生在學狀態，學生校

外實習企業在職狀況。 

三、 成績登錄：依據原始成績冊，覆核成績登錄正確性，若成績登

錄有誤，召開會議審議更正成績。 

四、 印製統計表：有效掌握統計資料表之各階段時效性。 

法令依據 
學則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四條、學生成

績計算與請假補行考試處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 各式成績冊 

二、 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名冊 

三、 企業評分表 

四、 學期成績單 

五、 扣考名單 

六、 學生成績更正申請書(教師用) 

七、 學生成績複查申請書(學生用) 

八、 各式統計報表 

 

http://wwwjec.ntcb.edu.tw/ezcatfiles/jec/img/img/588/174569704.doc
http://wwwjec.ntcb.edu.tw/ezcatfiles/jec/img/img/588/153302719.doc
http://wwwjec.ntcb.edu.tw/ezcatfiles/jec/img/img/588/153302719.doc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流程圖 

【學生成績之計算、繳交及更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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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註冊組 

作業類別(項目)：學生成績之計算、繳交及更正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學生成績之計算、繳交及更正       

 (一)檢視最新法規：       

1.是否定期更新、檢視相關公文、

法規? 

 
     

 (二)檢核成績冊：       

1.成績冊名單是否正確?       

2.確認學生在學狀態，學生是否仍

留在校外實習企業在職? 

 
     

(三)成績登錄：       

1.依據原始成績冊，覆核成績登錄

是否正確? 

 
     

2.若成績登錄有誤，是否召開會議

審議更正成績? 

 
     

(四)印製統計表       

1.是否有效掌握統計資料表之各

階段時效性?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N02 

項目名稱 學生請假作業 

承辦單位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生輔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學生填妥請假單並檢附證明文件，送請准假人初核簽准

後，再送至生輔組辦理請假手續。 

(一)請假種類有：事假、病假、公假、喪假、產假、生理假、

考試假（請向課務組辦理）。事假、公假，必須事前請准，

事後不予補假。（但因突發事件或其他特別原因確係無法

事前請假者應檢具有效證明，補辦請假手續）。 

(二)准假權責：一日以內者由導師或校外實習老師核准。 

二日以內者，經導師或校外實習老師審查，由生活輔導

組組長核准。 

三日以內者，經導師或校外實習老師、生活輔導組組長

審查，由校務主任核准。 

四日以上者，經導師或校外實習老師、生活輔導組組長、

校務主任審查，由校長核准。 

二、生輔組每日覆核學生送來的請假單，並登記於校務系統之學

生管理作業中學生請假作業。 

三、登記完成之請假單核「請假專用」章後，存查請假單，並將

「學生執存聯」返還予學生。 

四、列印次週「學生點名暨出勤統計表」，並公告缺曠統計表。 

五、學生於缺課時三個上課日內至學生資訊系統中查詢出缺席紀

錄、或查閱缺曠統計表，確認請假時日及請假事由等資料是

否正確。 

六、若請假資料有誤，學生應持「學生執存聯」至生輔組申請請

假更正，以完成請假手續。 

七、學生於學期中，凡經公佈扣考者，該科目缺、曠課從次日起

不予列計，由生輔組依扣考名冊，統一作業。 

控制重點 
一、初核簽准：准假人應審閱請假單及其證明文件，若不完整應

通知學生補齊或補寫後，再予以簽准。 

二、覆核登記：生輔組應覆核請假單是否填寫完整並已簽准、請

假日期是否於期限內，再登記於校務系統，並於請假單上

核章。 

三、確認及更正：學生於學生資訊系統查詢出缺席紀錄、或查閱



缺曠統計表進行確認，若請假資料有誤，應持「學生執存聯」

申請請假更正。 

法令依據 
本校學生請假規則 

學生缺曠計分實施辦法 

使用表單 
一、 學生請假單 

二、 學生點名暨出勤統計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流程圖 

【學生請假作業】 

 

考試期間須請假者，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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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附設專科進修學校生輔組 

作業類別（項目）：學生請假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 學生請假作業       

（一） 初核簽准       

1. 請假單是否已填寫完整？       

2. 是否已檢附證明文件？       

3. 檢附之證明文件是否符合請假

單內容？ 
 

     

（二） 覆核登記       

1. 請假日期是否於期限內辦理？       

2. 准假人是否已簽准？       

3. 請假單是否已登記於校務系統

中？ 
 

     

4. 請假單是否已核請假專用章？       

5. 請假單是否已存查？       

6. 學生執存聯是否已返還予學

生？ 
 

     

（三） 確認及更正       

1. 缺曠統計是否已公布？       

2. 是否已完成學生申請之請假更

正？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N03 

項目名稱 排課作業 

承辦單位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課務組 

作業程序說明 一、上學期為 6月初，下學期 12月初，通知教師填寫授課圈選 

時間表。 

二、依課程標準準備系科各年級課程及師資表，送至系科。 

三、待系科確認課程科目及授課教師名單，送回本單位。 

四、再次核對課程及師資資料並建檔 

設定校務系統： 

步驟 1.進入「課程管理作業」→「學期學年設定」 

步驟 2.再至「學期開課課程定」，輸入各年級課程 

步驟 3.至「教師管理作業」→「教師授課科目維護」 

步驟 4. 至「課程管理作業」→「排課作業」 

五、進行排課系統作業。 

六、與教師確認課程及時間（email及電話）。 

七、公告課表並寄發教師課表。 

控制重點 一、各年級課程標準及師資是否正確。 

二、系科確認課程及師資安排名單。 

三、至教務處確認教師日夜間部課程有無衝堂。 

四、與教師確認課程與授課時間是否合適。 

法令依據 各系科課程標準 

使用表單 
一、授課調查時間表(送教師用) 

二、課程師資安排表(送系科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流程圖 

【排課作業】 
 

準備課程(課程標準表)及授課師資安排表 

進行排課作業 

(至教務處確認教師日夜間部課程有無衝堂) 

上網公告教師課表及班級課表 

將課程師資安排表送系科確認

課程科目及授課教師名單 

(送至企管科及應外科) 

 

是 

否 

核對課程及師資資料建檔 

與教師直接確認

排課時間 

 

是 

否 

通知教師填寫預定 

授課圈選時間表 

 

課表寄送各授課教師 

結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課務組 

作業類別(項目)：排課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排課作業       

(一)各年級課程（必修及選修）

是否正確?       

(二)授課教師的時間及科目是否

合適?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N04 

項目名稱 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作業程序說明 一、抱怨及建議事件方式：分為 Email方式、電話、紙本信函方

式。 

二、Email案件：先回覆意見者已錄案處理中，並同時轉知業管

單位先行了解與處理，紙本另送會簽。 

三、電話案件：製作紀錄並分送會簽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四、紙本信函案件：製作紀錄並轉知業管單位先行了解與處理，

紙本另送會簽。 

五、案件必要時得以密件處理，以維護保障意見者之權益。 

六、分送各業管單位簽辦：紙本表單分送各業管單位處理簽辦。 

七、處理結果及覆函稿陳核：請各單位除予詳細說明事由及提出

具體解決方案外，並草擬回覆函稿併同陳核；陳核未通過

時，送還業管單位再辦。 

八、回覆客戶：表單及回覆函稿奉核後，口頭或書面回覆意見者，

簽辦文稿存查。 

九、客戶回應：意見者仍有疑義時，再送請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否則結案存查。 

十、校外人士來電告知本校相關意見時，紀錄來電人士表露之身

分、來電時間、電話意見內容、聯絡方式等。 

十一、確認本事件業務之業管單位處室，會簽至業管單位處理，

該單位填覆處理情形，經主管核章後，再送校長核示。 

控制重點 一、是否製作紀錄，分送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二、相關單位處理結果，是否依規定陳核。 
三、意見者仍有疑義時，是否再送請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法令依據 無 

使用表單 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流程圖 

【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抱怨及建議事件 

製作紀錄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處理結果及覆函稿陳核 

是 

否 

回覆意見者錄案處理中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分送各業管單位簽辦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各業管單位 

回覆意見者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各業管單位 

意見者回應 
有疑義 

結案 

無疑義 

E-mail 方式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電話方式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紙本信函方式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製作紀錄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課務組 

作業類別(項目)：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一)接獲意見時，是否製作意
見紀錄，分送業管單位處
理回覆。 

 

     

(二)相關單位處理結果，是否
依規定陳核。 

 
     

(三)意見者仍有疑義時，是否
再送請業管單位處理回
覆。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N05 

項目名稱 畢業資格審核 

承辦單位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註冊組 

作業程序說明 
學生修滿畢業學分時逐批製發中文畢業證書 

一、 列印學生歷年修習之科目畢業資格審核表。 

二、 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畢業資格初審。 

三、 畢業生資格複審。 

四、 簽報畢業名單及登錄教務資訊系統學籍管理作業。 

五、 畢業名冊於網頁上公告，供畢業生查詢是否可領取、領取日

及相關事宜。 

六、 需攜帶本人身分證件，若為委託人，要檢附委託書及雙方身

分證件需檢核證書的各項資料無誤，並在申請書上簽名，才

可以領取。 

 

控制重點 檢視符合畢業資格者：確認是否每個同學都達畢業學分。 

法令依據 
依學位授予法第五條之一、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十五條及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生學則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使用表單 畢業資格審核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流程圖 

【畢業資格審核】 
 

 

 

 

 

 

 

 

 

 

 

 

                          是                     否 

 

 

 

 

 

 

 

 

 

 

 

 

 

 

 

 

 

 

 

 

                                                

 

 

 

             1. 延修生畢業資格初審 

             2. 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畢業資格初審 

畢業生資格複審 

延長修業年限 

 1.列印畢業生名冊 

 2.陳核後建檔永久保存 

1.學生辦妥離校程序，於公告領取畢

業證書日起，憑身分證明文件自行

至註冊組領取學位證書。 

2.委託他人代領者，由代領人出具 

委託書、身分證明文件等，辦理代領 

 

手續。 

 

 1.簽報畢業名單 

2.登錄教務資訊系統學籍管理作業 

3.印製學位證書 

列印學生歷年修習之科目畢業資格審核表 

 

是否畢業 

結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註冊組 

作業類別（項目）：畢業資格審核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相符。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二、 畢業資格審核 
      

（一） 符合畢業學分及達到畢

業門檻？ 
 

     

（二） 進行畢業資格審核初審  
     

（三） 畢業資格審核複審  
     

（四） 製作畢業證書  
     

（五） 公告領取畢業證書名冊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N06 

項目名稱 新生製發學生證及學生證管理作業 

承辦單位 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註冊組 

作業程序說明 一、統一製發新生學生證 

   (一)確認本學期新生名單。 

   (二)製作班級相片冊，以蒐集各班新生照片掃描成電子檔。 

   (三)以學生證製卡機製作全部新生學生證並查驗學生註冊狀態

於卡片背面加蓋註冊章。 

   (四)班代統一領取全班學生證與簽收單，並於期限內繳回簽收
單及未發完之學生證 。 

二、學生證補發 

   (一)學生填寫學生證補發申請表。 

   (二)因遺失而申請補發，需簽署學生證遺失切結書並同意提供

個人資料予悠遊卡公司作為記名卡掛失之同意函。 

(三)因更改姓名而申請換發學生證時，需先填寫學籍資料更改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繳回舊卡予以註銷。 

(四)因折毀或轉科而申請換發學生證時需繳回舊卡予以註銷。 

(五)以學生證製卡機製作學生證並查驗學生註冊狀態後再於卡

片背面加蓋註冊章。 

(六)停止舊卡使用權限並向悠遊卡公司申請學生證掛失，悠遊

卡公司寄發悠遊卡處理結果通知單予學生，學生持該通知

單及身分證明文件至各捷運站旅客詢問處辦理退費。 

(七)申請後一周內領取，並於原申請表上領取簽名。 

三、學生證管理作業 

    (一)每學期初各班班代統一將學生證繳回註冊組辦理展期並

加蓋註冊章。 

    (二)畢業生領取畢業證書時，需持學生證領取並於學生證上加

註「校友證」字樣後歸還學生留存。 

控制重點 1.學生證需確認是否已繳交學雜費才予以加蓋註冊組及展期 

2.學生證是否是本人親自領取 

3.申請補發學生證者，舊卡需予以停權並加以核銷 

法令依據 無 

使用表單 學生證補發申請表、個人資料提供處理同意函、學生證遺失切結書 



申請補發 

是否畢業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作業流程圖 

【新生製發學生證及學生證管理作業】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1. 蒐集新生班級之照片電子檔 

             2. 製發新生學生證 

班代統一領取全班學生證與簽收

單，並於期限內繳回簽收單及未發

完之學生證 

確認新生名冊 

 

是否已繳

交學雜費 

學生證背面加蓋

本學期註冊章 
學生於註冊截止前，尚未到校註

冊，亦未申請休學或申請保留入學

資格者，概以自動退學論 

結束 

每學期初將學生證 

繳回註冊組辦理展 

期並加蓋註冊章 

填寫學生證補發申 

請表及切結書並繳 

納工本費 100元 

領取畢業證書時加

蓋「校友證」字樣

後退還學生留念 

1.製發新卡 

2.申請後一周

內領取，並

於原申請表

上領取簽名 

補發原因 

遺失 

折損 

轉科 

更改姓名 

(檢附證

明文件) 

舊卡回收

註銷 

向悠遊卡

公司掛失

申請退費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註冊組 

作業類別（項目）：新生製發學生證及學生證管理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新生製發學生證及學生證管理作

業 
      

(一)學生證需確認是否已繳交學雜

費才予以加蓋註冊組及展期 

 
     

(二)學生證是否是本人親自領取  
     

(三)申請補發學生證者，舊卡需予

以停權並加以核銷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

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

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